体育学系实验室使用须知
实验室是体育学系进行实验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，申请使用实验室的师生，请认真阅读本须知并遵照执行。
1、首次申请使用实验室的学生，需在浙江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安全考试系统中参加“体育学系实验室准入考试”，并取得95分及以上的成绩，方可申请使用实验室。
2、实验室是教学科研的场所，进入实验室不得做与实验、科研无关的事情。严禁在实验室抽烟、饮酒、饮食；不得存放食品、饮料或其他与实验无关的物品。禁止携带宠物进入实验室。不准带与工作无关的外来人员进入实验室，更不得留客住宿。经批准的校外人员来我校实验室测试或实验的，必须由本系人员陪同，校外人员不得自行出入。
3、进入实验室需着装整齐。在实验室进行实验或研究时，需穿工作服。
4、等速肌肉力量测试系统、遥测运动心肺测试仪、8通道无线表面肌电采集分析系统、三维测力台、十二导联运动测试心电图机、人体成分分析仪、跑步机、惯性动作捕捉系统等大型仪器设备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设备），需经过专业培训后，方可使用。
5、使用仪器应严格遵循操作规程，不准擅自操作，不能随便拆卸。发现故障或有损坏立即报告，不得擅自动手检修。
6、使用跑步机时，须确保跑步机紧急按钮正常可用，同时，实验室里至少要有2个人。使用标准气体瓶时，需经培训合格，使用完毕须及时关闭气瓶并放置到安全柜中固定。
7、使用实验室期间，未经允许，不得擅自使用实验室里与本实验无关的其他设备。
8、使用实验室应保证实验室的整洁、卫生。实验室不得堆放杂物，相关器材使用完毕后需清洗干净后物归原位，保持实验台面干净。
9、离开实验室须对实验室进行全面检查：确保设备处于安全状态，切断设备电源、关锁门窗、关闭水、电开关、切断电源、气瓶关闭并放置在安全柜中、清除室内外的木屑、废纸等易燃物品。
10、使用实验室或实验相关的仪器设备需在使用记录本上登记。进出实验室需做好登记，最后离开者做好安全检查记录。
体育学系实验室准入考试 考试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考试分数：               
申请使用实验室房间号：                
申请使用实验室日期：20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至20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[bookmark: _GoBack]（申请使用实验室的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月）
我已仔细阅读以上内容，并承诺在使用实验室期间严格遵守体育学系实验室的各项管理规定。
申请人（承诺人）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承诺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我已知晓并同意申请人使用实验室，并愿意担任申请人的责任教师，对申请人在实验室使用期间的人身、财产安全负责。
责任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20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